
嘉義縣 110年度國中小學生反毒教育四格漫畫比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二、嘉義縣 110 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導實施計畫。 

三、嘉義縣 110 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 

貳、目的： 

為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防制新興毒品進入校園，維護學生健康，透過學生四格漫畫創作

設計競賽，使學生瞭解毒品對人體的危害，強化學生拒毒技巧、讓反毒意念向下紮根，防堵

毒品入侵校園，達成「健康校園」之目標。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學校：蒜頭國小。 

肆、實施對象：嘉義縣各國中小學生。 

伍、比賽日期： 

一、繳件日期：110年 06月 18日下班前，作品親送或郵寄送達（以收件郵戳為準）。 

二、評審日期：110年 06月 28～06月 30日。 

三、收件地點：蒜頭國小學務處。 

陸、實施方式： 

一、比賽組別：  

（一）國小中年級組  （二）國小高年級組  （三）國中組 

二、比賽方式： 

     (一）競賽主題與規格： 

       1.以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識毒、拒毒、抗毒、反毒、防毒為主題。 

       2.作品規格以一張 4 開圖紙繪製，格子的大小及編排方式不限。 

       3.僅可平面手繪圖，不限顏料或畫風，黑白或彩色均可。 

       4.作品內容須融入如附件 2 提供之公仔圖案(小安)。 

       5.評分標準：（一）主題符合程度：30﹪ （二）創意：30﹪（三）構圖：20﹪

（四）色彩：20﹪。 

（二）規格：限用四開紙張圖畫紙繪畫。 

三、各校繳交件數： 

（一）國中、小各校先進行校內初選，各組參賽作品以學校規模，未達 12班各組 1

件，12班～24班各組 2件，超過 24班各組 3件，請勿多送。 



（二）填寫參賽者及指導老師之基本資料（校名、姓名、組別）如附件 1，並貼於作品

反面右下角。 

柒、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嘉義縣政府專款補助。 

捌、凡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不辦理退件，並有使用、修

改、攝影或編印權利，參賽作品若經舉發涉及抄襲等具體事實者，取消其資

格。 

玖、獎勵方式： 

一、由各組別評選優秀作品名額及禮券如下：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  作 

國小 

中年級組 

1名 2名 3名 6名 

國小 

高年級組 

1名 2名 3名 6名 

國中組 1名 2名 3名 6名 

禮券 2000元 1500元 1000元 500元 

各組前三名及佳作，得獎學生頒發獎狀及禮券鼓勵之，指導老師前三名給予

嘉獎乙次，佳作頒發獎狀鼓勵之。(縣府得視需要增加獎項) 

拾、一般規定： 

一、請學校積極辦理競賽活動，並於活動前密集宣導，使學生充分明瞭「拒毒、抗毒、

反毒、防毒」之意義及活動宗旨，並將校內各作品集中展示，以擴大宣導效果。 

二、參賽作品應遵從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不得抄襲、剽竊他人著作，若經查獲，取

消得獎資格，追回禮券（獎狀）。 

三、僅接受個人作品，恕不接受團體創作；參賽作品恕不退件，若有需要請參賽者自行

備份留存。 

四、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不得參賽。 

 

拾壹、本活動辦理完畢後，相關工作人員依「嘉義縣國民中小學校長教師職員獎

勵基準」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核予敘獎。 

拾貳、本實施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110年度反毒教育四格漫畫比賽 
 

學校名稱      

參賽組別                  組 

學生姓名  

作品主題  

指導老師  

  

 

 

 

 

 

 

 

 

 

 

 

 

 

 

 

 

 

 

 

 

 

 



附件 2 



 


